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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廢水及土壤污染防治的回顧 

歐陽嶠暉 

 

摘    要 

「工業污染防治」季刊屆滿二十五週年，出刊第 100 期，囑為撰文「水及土壤」

污染防制的回顧，做為慶祝及紀念專題，鑒於忝為最初的參與者以及長期擔任編輯

委員，願就長期以來的參與觀察之心得，做為見證和世代交替傳承之參考，樂為撰

寫本文同為慶賀。  

 
 
 
 
 
 
 
 
 
 
 

【關鍵字】工業廢水、土壤污染、COD 

*台灣水資源再生協會  理事長  



28 工業廢水及土壤污染防治的回顧  

一、背    景 

水污染防治法制訂公布於民國六十三年七月十一日，其施行細則相繼於六十四

年五月二十日訂定發布。同年四月台灣省政府建設廳水污染防治所成立，成為執行

水污染防治法之專責機關。依據水污染防治法第 1 條：「為防治水污染，確保水資

源之清潔，以維護生活環境，增進國民健康，特制定本法」；第 24 條規定：「事

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其廢污水之處理及排放之改善，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輔導

之…」。  

工業廢水為水污染的主要來源之一，如未經妥善處理即予排放，由於流量大，

所含有機或無機物質濃度高，有些並具有毒性，所造成污染之損害甚為集中及劇

烈，因此，必須妥為處理後再行排放，方能確保承受水體之潔淨品質，以供水體正

常用途之使用，工業廢水成為最被關注的廢水。  

事實上，自民國五十六年起，政府即開始要求事業凡排放廢水如對承受水體之

水質有不良影響，足以危害人體，妨害公共或他人利益者，均須妥善處理其廢水。

經濟部為配合執行水污染防治，早在水污染防治法公布前，於民國五十九年公告「工

業廢水管理辦法」，採污染防治計畫事前審查制度，至民國六十三年七月十一日水

污染防治法公布後，其主要重點亦在於工業廢水之管制，對工業廢水必須妥善處理

之要求，乃益趨積極，其所採取措施為對排放廢水造成污染之既設工廠通知限期改

善，並要求依水污染防治法規定設置防治設施處理廢水至符合放流水標準規定始得

排放，對於新設工廠依經濟部規定須會同衛生主管單位檢查其廢水防治設施合格

後，始准予辦理工廠登記，工業區也必須設置聯合廢水處理廠等，以使水污染程度

減輕，並達預防新污染源之產生。   

至民國七十年代初期，台灣地區工業污染所造成的糾紛漸次呈現，記憶所及有

大里鄉的三晃化工廠、桃園高銀化工及基力化工，皆先後因工業廢水、廢氣等造成

對鄰近住民的健康、財產和土地等嚴重污染影響，而引致激烈的污染糾紛。而當時

的背景則為工業界對於污染防治技術欠缺了解、欠缺資訊，對於投資污染防治設備

欠缺信心；而當時的水處理工程業，良莠不齊，使得工業污染防治工作幾無進展，

而有待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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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工業局做為工業污染防治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負責工廠污染改善輔導工

作，乃於民國七十年成立「經濟部工業污染防治技術輔導小組」輔導工業污染防治

工作。當時工業局徐國安局長、陳聖怡副局長、第七組林家雄組長及林志森副組長，

有鑒於必須擴大其臨編的協調單位「經濟部工業污染防治技術輔導小組」為推動單

位，於民國七十一年成立「工業污染防治技術服務團」，以擴大輔導工作，乃委由

中國技術服務社設置，並請曾聰智博士為首任團長，邀請學者專家並商調中鼎工程

公司人員積極推動工廠污染輔導、技術手冊編撰及對工業界的防治訓練教育與技術

指導，奠定國內污染防治基礎。其後曾擴大輔導人力至近百人，受輔導工廠數千家，

盛極一時，貢獻至大。  

二、「工業污染防治」的創刊 

「工業污染防治」季刊的創刊，乃「經濟部工業污染防治技術服務團」於民國

七十一年成立時，為加強輔導工業界防治工業污染，於成立的同時所創刊之刊物。

目的在透過本刊的發行，擴散工業污染防治的觀念、技術、法令及相關訊息。至今

已歷經二十五年，發表之相關技術文章、資訊等達一千三百多篇。隨著時代的演變，

季刊的技術論文，也從早期的單純以污染防治技術、操作、管理，而擴展至現今以

產業環境綜合管理及技術新知為主要導向，其對國內產業環保的整體提升和貢獻，

可說無與匹敵，其有形、無形的影響，對社會貢獻至鉅且極為深遠。  

三、水污染防治的演變 

在過去的二十五年間，台灣的工業起了極大的變化，相對的水污染防治技術也

配合時代的需求及水質標準的加嚴，而有了很大的變化。  

3.1 七十年代以前（模糊期） 

七十年代以前，台灣產業發展重點在鋼鐵、石油、石化工業，其他則以食品、

皮革、紡織為主，而在此一階段之水污染防治技術幾乎未成熟，所採用的廢水處理

技術，產業界幾乎尚不認識，更遑論了解積極配合，而廢水處理業也因陋就簡，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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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工業界缺乏信心，整體水污染防治幾無成效。  

台灣地區在民國五、六十年代就已有工業廢水污染事件發生，而最早成為刑事

事件的則為六十一年台北義芳化工廠因碱氯工廠水銀電解槽排出含有汞之廢水，經

台北市政府環境清潔處以公共危險罪移送法院提起公訴，廠長被判刑一年，為公害

以公共危險罪被判刑之先例。但在此一年代因處於混沌不清的模糊期，工業廢水問

題，仍尚未受到重視。  

3.2 七十年代（衝突及改善期）  

七十年代各種製造業漸趨蓬勃發展，化學工業、塑膠製品與化學材料相繼發

展，且工業區加速開發，工廠數也由 72 年的 63,220 家增至 79 年的 92,978 家，成長

速率快，此一期間由於許多重大水污染案件的陸續發生，使國內環保意識快速在民

眾觀念中滋長，在經濟掛帥的社會價值中，逐漸形成一股新的社會思維，這股力量

逐漸形成民氣，要求政府單位重視環境保護問題，於是為國內的水污染防治工作注

入一股強有力的推動力。  

民國七十二年水污染防治法修正公布，施行細則也於七十三年修訂發布，其主

管機關則由經濟部改為行政院衛生署，採經濟與環保並重之政策，民國七十六年隨

著行政院環保署的成立，改由行政院環保署為主管機關。  

在此一階段比較重要的水污染問題，包括：  

1.民國七十三年新竹李長榮化工廠因排放含甲醇之廢水污染新竹南雅淨水廠之自

來水水源，被依水污染防治法第 17 條規定，勒令停工，其後廠長被依公共危險

罪判有期徒刑二年，緩刑五年。  

2.民國七十三年高銀化工廠排放含鎘廢水，污染附近農地，導致休耕，為影響農業

之案例，被依水污染防治法第 17 條規定予以停工處分。  

台中縣公害防治委員會成立，強迫排出農藥廢水之三晃化工廠停業，首開

自力救濟之案例。  

3.民國七十五年二仁溪河口發生綠牡蠣污染事件，水污染防治工作引起廣泛重視。 

行政院環境保護小組成立，並訂定「現階段環境保護政策綱領」，成為此

一階段之政策指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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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七十五年行政院核定「台灣地區水污染防治近程改善方案」，加強西

南沿海河川水質及自來水水源水質保護工作。  

民國七十五年新營自來水水廠水源受上游工廠廢水之長期嚴重污染而未能

改善，造成自來水用戶拒繳水費拒喝自來水抗議，導致該水廠水源改由烏山頭

水庫供應。  

4.民國七十六年，蘆竹鄉基力化工廠排出含鎘廢水，污染農地，被當地居民圍堵廠

門，並被主管機關勒令停工。  

5.民國七十七年，行政院環保署公布「事業廢水處理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辦法」及

「事業廢水代處理業與事業廢水委託處理管理辦法」等法令。  

林園工業區廢水引發漁民抗爭，居民封廠，最終政府以補償 12.8 億元，創

下水污染鉅額補償的案例。  

中油後勁廠因長期空氣污染及水污染，引發居民抗爭，最後簽下二十五年

遷廠之保證。  

台灣省環保處協助桃園縣政府銷毀基力化工廠案受鎘污染之稻穀。  

台灣省環保處公告「台灣省事業廢水土壤處理水質標準」。  

東方佳人號貨輪於野柳海域擱淺造成重油污染，各單位檢討對緊急危難及

重大災難之應變能力。  

6.民國七十八年，台灣省環保處訂定「台灣省加強列管重要公民營事業廢水改善工

作計畫」、「台灣省學校實驗室（研究室）污染管制方案」、「台灣省電鍍工廠

污染改善執行計畫」、「台灣省地下水污染防治方案」及「台灣省加強養豬事業

廢水管制計畫」等計畫，並由各縣市政府據以推動實施。  

7.民國八十年，行政院環保署修訂公告放流水標準（80.01.16），並分階段訂定八

十二年及八十七年水質標準。水污染防治法再次修正公布實施（80.05.06）。  

從上述可看到七十年代是台灣在經濟持續繁榮下，累積水污染問題之爆發期，

政府除加強取締外，經濟部工業局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其工業污染防治技術服務

團，在此一階段，扮演了相當吃重的角色，教導工業界改善污染防治設備、舉辦污

染防治人員之訓練、培育，建立各種廢水之操作處理技術，加強輔導工業設置水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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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防治設施，輔導工業區污水處理廠改善等；此一階段「工業污染防治」季刊成為

一技術擴散的重要刊物。  

工業界長期以來只注意於生產及關心生產成本，卻忽略了整體的社會成本，包

括用水的浪費、任意排廢水、廢棄物、噪音、工業廢棄物任意丟棄，除危害工廠工

作人員，更影響環境而不自知，再加上社會環境保護教育的啟蒙較遲，工廠生產人

員，在其受工程教育階段，也多偏重於製造技術教育，而完全忽略污染防治，節省

能源、資源等之教育內涵，以致長期累積成根深蒂固的習慣，一旦社會環保意識抬

頭，要求改善工業污染時，工業界由於對污染防治技術欠缺認識，擔心  防治污染

增加生產成本，投資污染設施欠缺成功的信心，同時欠缺專人可操作管理等，而躊

躇不前。  

上述問題癥結，透過經濟部工業污染防治技術服務團長期的啟蒙訓練、輔導溝

通，在此一階段，工業也在此一長期污染下連環爆發民眾不滿、抗爭，開始摸索改

善，學習重視水污染問題，而使工業界了解到：  

1.工業污染防治是其應盡責任，過去沒做是轉嫁社會成本而不是可以不做。  

2.產業界必須與當地共存共榮，更必須有良好的工作環境才能留住工作人員，吸引

工作人員。  

3.污染防治不一定是犧牲利潤，而應是創造利潤，因可達到減少原料、用水、用電

損失，應從整體去評估成本。  

4.良好的污染防治可提升其產品的社會價值，提升社會形象，有益於整體產值。  

5.技術問題可透過訓練、輔導、指導等互動學習而提升其水準。  

6.污染防治設備的裝置，可透過協助計畫之審查，達到減少投資的失敗。  

7.操作人員可經訓練、指導，而達到有效的操作管理。  

上述理念，在經過長期的互動下，工業界已趨共識，並落實於經營運作中，這

可在該段時常與工業界的接觸，獲致具體的了解，包括；  

1.已普遍能認識改善污染乃其應盡的責任和義務。  

2.由於對問題的漸次深入，已能互相討論技術性問題。  

3.大部分工廠已設置污染防治設備，並能正常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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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部分工廠不僅做污染防治，並已進行減廢，獲實質利益。  

5.部分工廠因被選為優良廠商，因而提升其形象，更獲利潤。  

6.小部分工廠更能自行從事解決問題的研究，並提升技術。  

7.已能藉經常性污染防治設施操作檢驗，藉以調整操作，提升操作效果。  

以上的現象，顯示業界的脫胎變化，工業污染防技術治服務團的貢獻功不可

沒，充分發揮設置初衷的理念。  

3.3 八十年代以後（成長及成熟期） 

八十年代之後，由於國內工資上漲，環保要求及其他開發中國家之競爭等諸多

不利因素，引發八十年代勞力密集、低附加價值之產業生存問題，部分產業已快速

外移，製造業產值比重呈現下降的現象，其相關產業如煙草業、成衣服飾業、皮革

及皮製品業、木竹製品業、雜項工業等。部分產業仍持續成長，惟其成長速度趨緩，

如食品製造業、紡織業、造紙及印刷業、橡膠製品業及精密機械業等屬之。而此階

段附加價值不減反增的產業，如電子及電器產業，尤其是資訊電子業佔製造業的淨

值比重大為提升，位居製造業之龍頭地位。  

在經過近十年水污染問題的社會衝擊，以及政府的輔導、工業界的摸索學習之

後，工業廢水污染所造成之社會問題也漸趨穩定，再加上產業結構的變化，工業廢

水污染防治也起了很大的變化。  

環保署以分階段並以行業別訂定放流水標準，八十二年首先公告以達到二級處

理可達到的處理為目標訂定放流水標準，並公告八十七年第二階段以達到二級半為

廢水處理目標的放流水標準。原經濟部工業污染防治技術務團也於民國八十九年配

合時代的變化，調整為綠色技術發展中心，繼續配合國家水污染防治政策，進入成

長及成熟之技術發展，而不再侷限於污染防治輔導，而朝開發及創新技術為導向。 

而進入八十年代以後的十五年間，較重大的水污染事件，在長期輔導下，工業

界已漸趨穩定成長和成熟，因之已大為減少，除 89 年發生昇利化工在高屏溪傾倒

廢溶劑事件外，已少有嚴重水污染事件，顯示經濟部在此方面已達到階段性的輔導

效果和貢獻。  

水污染防治也因產業結構的改變，以及用水的不足和 ISO 環境管理系統的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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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起了極大的革命性變化，從：末端廢水處理→廢水減量→廢水回收再利用之綜

合廢水管理。因之，工業廢水的輔導更朝向高科技化及高知識化，而發展開發了相

當多的新技術提供應用，工業界專業人力也大為提升，產業界也將其管理的心得和

技術提出共同分享，達到互為成長和成熟。  

八十七年放流水標準公告後，採產業別分別訂定放流水標準，並以二級半為處

理技術之目標，惟公告後，由於部分產業之 COD 標準並非二級半處理可達到，如

染整廢水、皮革廢水等，在各公會積極積極研究提出合理的數據，也經經濟部的支

持，使環保署最後參考產業界所建議之標準加以再修訂。顯示到本階段產業界已能

在合理有理論基礎下之數據，自主負起社會責任，不卑不亢爭取合理標準的訂定，

達到經濟與環保並重之目標，更顯示產業界能力與責任之提升。  

為因應永續發展時代的來臨，以及水資源不足必須循環利用，而有產業用水朝

向減量回收策略，高科技產業設廠，用水回收率要達到 85％，傳統產業要達到 75

％，並以民國 100 年全國達到總回收率 65％之目標，以及由於高科技產業廢水的

大量增加，承受水體稀釋能力不足；而廢水排放部分，高廢水量之工廠，其放流水

必須達到比水污染防治法放流水標準更高的放流水水質BOD510mg/L、SS10mg/L之

挑戰，為突破這些新的回收率和標準，經濟部基於目的事業輔導之主管機關，再度

面臨另一層次的挑戰和提升，幸賴累積二十五年的經驗和技術的持續提升，藉「工

業污染防治」季刊，做為技術交換的平台，而漸次提升產業整體綜合水管理之技術，

卻是默默二十五年最大的貢獻。  

四、土壤污染與防治 

台灣地區由於土地規劃利用及排水系統未臻周延，導致工業區、畜殖場、農業

區及住宅區等雜亂相陳，工業廢水、廢棄物及都市污水之處置不當，加上農藥與肥

料的長期大量使用，畜牧養殖企業化後產生大量動物排泄物及養殖廢水，以及空氣

污染物、酸雨等因素，最後導致土壤變質，甚至長期聚積相當的污染物質，造成二

次污染。  

由於土壤涵容能力極大，污染物質所造成的危害通常是慢性累積的結果，容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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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忽視，一旦土壤遭受污染後，除直接惡化土質，降低農作物品質與產量，甚至

造成土地廢耕外，污染物質經農作物之吸收或經雨水、灌溉水之淋洗作用進入地下

水，再由食物鏈或飲用水進入人體，嚴重影響人體健康與環境品質。  

台灣地區最早發生工業廢水污染土壤之案件，為民國六十一年台北義芳化工廠

含汞污泥處置不當污染廠區土壤；其後則為民國七十三年桃園縣高銀觀音化工廠及

七十六年基力化工桃園廠，皆因排放廢水含鉛、鎘，污染廠區周邊農地，而被勒令

停工。另彰化縣花壇鄉發生鎘米事件，三者污染農地計有七十公頃，為最早期的工

業廢水污染土壤事件。在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公布前之土壤污染案例已有十處

污染廠址。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於八十九年公布，施行細則於九十年發布，其後截止

民國九十四年底統計台灣各縣市列管土壤污染廠址共有三十八處，多為來自工廠廢

水或非法棄置，導致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其中最為嚴重的有台南市的中石化安順廠

址污染物，包括戴奧辛、汞，桃園 RCA 工廠廠址，遭有機溶劑污染地下水。  

經濟部為工業主管機關，對於工廠所造成的土壤污染自早期就積極配合執行管

制，勒令停工等嚴厲措施，並設定專案進行推廣防治宣導，研究廠址整治，協助控  

制計畫之策訂、改善及持續監測；這些技術、法令及制度，也皆以「工業污染防治」

季刊為平台，加以擴散，得以掌握不再惡化，也為一大貢獻。  

五、結  語 

「工業污染防治」季刊二十五年來按期出刊，無遠弗屆，擴散工業污染防治新

知、技術、法令、制度，使台灣在過去的二十五年間工業得以持續發展，甚至成為

產業綜合環境管理的好幫手，而環境生態也得以保護，貢獻至大，而其幕後的所有

無名參與者，更是最大貢獻的助力。在此祝福本刊物能更上層樓，持續提升貢獻台

灣工業界。本文完成後，為確認過去二十五年的足跡，特請最早經濟部工業污染防

治技術服務團策劃者之一，現任中技社執行長林志森先生惠予協助訂正，特此致謝。 

 




